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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条件
1.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品学兼优；
2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3.本科生一般不超过25周岁（2000年9月<含>以后出生），硕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30周岁（1995年9月<含>以后出生），博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35周岁（1990年9月<含>以后出生），具有参军入伍经历的，年龄要求可相应放宽2年；
4.具备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2027年应届毕业生（全日制在校就读期间，无社保缴纳记录），学习成绩优良，具备授予相应学位条件；
5.有志于从事党政管理工作，事业心和责任感强；
6.毕业高校就读专业为信息技术、财经、城市建设、教育、卫生健康类的优先；
7.具有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，符合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；
8.定向培养生、委托培养生，以及网络学院、成人教育学院和独立学院毕业生暂不列入招募范围；
9.凡因违法违纪受过处分，或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情形的，不得报名。
二、其他条件
报考者除满足以上基本条件外，还应满足以下两项条件：
1.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党员） 或 在毕业高校就读期间，担任校院系团委书记、副书记、部长、副部长，党（团）支部书记、副书记，校院系学生会主席、副主席、部长、副部长，班长、副班长，以及校社团负责人一年以上；
2.在毕业高校就读期间，获得校级优秀学生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毕业生、优秀党（团）干部、优秀党（团）员等荣誉称号 或 在毕业高校就读期间，获得国家奖学金、省部级奖学金、校级二等及以上奖学金。

